
說明： 

法規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於 116年 4

月 25日公佈施行，惟本案於 105年 12月 12日

已辦理設計，無法於提案階段(核定階段)即辦理

生態檢核，僅能於設計階段辦理生態檢核。 

 







生態檢核情形 

 陸域生態調查：鳥類、哺乳類、植物等 

 水域生態調查：魚類、底棲生物等 

竹雞 綠頭鴨 東亞家蝠 

臺灣石魚賓 臺灣鬚鱲 粗糙沼蝦 臺灣椎實螺 

大冠鷲 田鼷鼠 

整體環境屬人為干擾較小、中度敏感度之環境，
植被類型以墓地、草生地及竹闊葉雜木林為主。 



生態檢核情形 

 現地大樹：胸徑２０公分以上 

火焰木3株 

石朴1株 

大王椰1株 

芒果樹3株 

應補償移植之樹種 


